


购管理的要求 ，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

理等政策的有关意见》有 关 中央 高校 、 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

公厅 、 国务院办公厅 《关 于进
一 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 目资金管

为进 一 步完善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管理 ， 落实中共中央办

划单列市财政厅 (局 )

有关人民团体 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， 各省、 自治区 、 直辖市 、 计

办公厅 ， 全国政协办公厅 ， 高法院， 高检院， 各民主党派中央 ，

党中央有关部门， 国务院各部委 、 各直属机构 ， 全国人大常委会

设备采购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

管理和中央高校 科研院所科研仪器

财政部关于完善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算

财库 ( 2 0 16 ) 19 4 号

加 急



中央高校 、 科研院所可自行组织或委托采购代理机构采购各

(一 ) 中央高校 、 科研 院所可 自行采购科研仪 器设备 。

二 、 完善中央高校 、 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管理

规避政府采购和公开招标 。

政府采购预算的报批和备案管理 ， 不得随意调减政府采购预算以

中央单位应准确区分不同类型 ， 根据采购项目情况据实进行

划 、 申请变更政府采购方式和采购进口产品的依据 。

电子扫描件 。 录入 的政府采购预算作为 中央单位编报政府采购计

下简称采购计划系统 ) 中录入政府采购预算 ， 并上传备案文件的

备案由主管预算单位组织在现行的
"

政府采购计划管理系统
"

( 以

及政府采购预算的类别 、 金额和调剂原因等项 目基本情况说 明 。

应当载明中央单位名称 、 预算项目名称及编码 、 采购项目名称 以

预算的， 由主管预算单位报财政部 (国库 司 ) 备案 。 备案文件中

服务 ) 和金额 ， 以及使用非财政拨款资金采购需要明确政府采购

总金额不变但需要单独调剂政府采购预算的类别 (货物 、 工 程 、

除部门预算资金调剂情形外 ， 中央单位预算执行中预算支出

由主管预算单位报财政部 (部 门预算管理 司 ) 审核批复 。

政府采购预算的， 应按部门预算调剂的有关程序和规定 一 并办理 ，

行中部门预算资金调剂 (包括追加 、 追减或调整结构 ) 需要明确

础 . 中央单位应随部门预算编制 一 并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， 预算执

全面完整编 制政府采购预算是加 强政府采购管理 的重要基

一

、 完善中央单位政府采购预算管理



专家库外自行选择评审专家 。 自行选择的评审专家与供应商有利

中央高校 、 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采购 ， 可在政府采购\ 审

家。

(四 ) 中 央 高 校 、 科研 院所 可 自行 选择 科研 仪 器设 备 评 审专

管理办法》(财库 Ĺ2 0 15 3 36 号 ) 的 规 定 执 行 。

揽子变更申请等工 作 ， 按 《中央 预算 单位 变更 政府 采 购 方 式审批

为单 一 来源采购方式的专业人员论证和 审核 前公 示 ， 以及提交 一

式时可注明
"

科研仪器设备
"

， 财政部将予以优先审批 。 申请变更

随采购文件存档备查 。 中央高校 、 科研院所 申请变更政府采购方

方式时可不再提供单位 内部会商意见 ， 但应将单位内部会商意见

采购项目需要采用公开招标 以外采购方 式的 ， 申请变更政府采购

中央高校 、 科研院所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科研仪器设备

方式审批 流程 。

(三 ) 简 化 中 央 高 校 、 科研 院所科研仪 器设备 变更政 府 采 购

"

中央高校 、 科研院所科研仪器设备进 口
。

模块中编报采购计划 。

进 口科研仪器设备进行备案 ， 可单次或分次批量在采购计划系统

购文件存档备查 。 中央高校、 科研院所通过采购计划系统对采购

专家论证工 作 ， 参与论证 的专家可 自行 选定 ， 专家论证意见随采

中央高校 、 科研院所采购进 口科研仪器设备 ， 应按规定做好

案制管理 。

(二 ) 对中央高校 、 科研 院所采 购进 口 科研仪 器设备实行备

类科研仪器设备 ， 采购活动应按照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定执行 ，



. Jēēŝēĝĝēŝēēi
财政部办公厅 2 0 16年 1 1月 15 日 印发

事处，

，

抄送 财政部驻各省 、 自治区、 直辖市、 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

信息公开选项 主动公开

各地区可参照本通知精神 ， 结合实际 ， 完善相关管理规定 。

本通知 自2 0 17年 1月 1 日起 开 始 执 行 。

备采购的全程公开 、 透明、 可追溯 。

府采购相关规定 ， 主动公开政府采购相关信息 ， 做到科研仪器设

内部管理规定 ， 加强科研仪器设备采购的内控管理 ， 严格执行政

内部管理的指导意见》(财库 Ĺ2 0 16 ) 9 9 号 ) 的 规 定 ， 进一
·

步完善

中央高校 、 科研院所应按照 《财 政 部 关 于加 强政府 采 购 活动

(五 ) 加 强 对 科 研 仪 器 设 备 采 购 的 内部 控 制 管 理 。

注 ， 并随同中标 、 成交结果 一 并公告 。

校 、 科研院所应在\ 审专家名单中对 自行选定的评审专家进行标

害关系的， 应严格执行回避有关规定 . 评审活动完成后 ， 中央高


